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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室

关于印发《青浦区行政服务中心政务大厅防控

措施》的通知

各科室、各窗口：

《青浦区行政服务中心政务大厅防控措施》现予以印发，请

认真执行。

上海市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室

2022年 5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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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行政服务中心政务大厅防控措施

为认真贯彻落实新冠疫情防控，做好疫情防控和政务服务大

厅有序开放，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线下窗口服务工作，特

制定本工作措施。

一、场所管理要求

合理设置场地，明确区域划分，严格规范管理。原则上只安

排一个出入口，并对出入口严格落实管人、管物、管车相关措施。

安排专人维持秩序，引导办事人员有序进入。积极采用预约服务、

定点服务，严格控制政务大厅内人员数量、合理安排等候人员间

距。进一步加强办事场所分区管理，规范办事服务流程，确保政

务大厅安全有序开放。

1.门口安检区：在大厅门口设置排队区和安检区，安检区由

综窗人员和志愿者指导办事人员扫（刷）“场所码”或“数字哨兵”、

维护秩序等，排队区由保安人员加强秩序维护、人员引导，并根

据大厅办事人员流量控制等候人员进入大厅。门口安检区 8：00

开始检查，前台综合窗口工作人员 7：45到岗、保安 7：50到岗、

志愿者 7：55到岗。（责任科室：窗口管理科，配合科室：综合

科）

2.外卖存放点:设置固定场所（丰巢快递柜处），安排固定

人员进行接收、消毒。对于快递派送人员进行扫（刷）“场所码”

或“数字哨兵”扫码核验（对核验不符合者当场完成抗原检测），

发现异常及时上报，并按照防控规范转移至临时隔离区处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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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科室：综合科）

3.临时隔离区：单独设置在与办公区有明显区隔的地方（西

面停车场），配置专职工作人员，禁止无关人员随意进出，临时

被隔离人员严禁随意离开隔离区。现场处置过程中，工作人员应

增强自身防护意识，必须规范穿着防护服、口罩以及手套。临时

隔离区配备测温仪、免洗手消毒液、防护面罩和防护服等防疫用

品。临时隔离区应每 2小时进行一次消毒，并做好记录。（责任

科室：综合科）

4.停车场：进入区行政服务中心停车场内的车辆人员须严格

按照防疫要求，持有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过“数字哨

兵”检测后，方可进入。根据逐步开放方案要求，结合实际，将

按照中心综窗人员、本部中心工作人员和物业保安人员共同参与

现场管理的模式，推进政务大厅有序开放。（责任科室：综合科）

5.政务大厅：服务区按照 100 平米不超过 15 个人的限流标

准安排办事人员进入大厅。由志愿者引导办事群众严格保持社交

距离（2米线），疏导密集人群，分散各楼层的等候区和休息坐

椅，减少人群交叉感染的风险。加快受理速度，减少群众在大厅

等待逗留时间。（责任科室：窗口管理科）

6.餐厅：合理安排用餐时序，错峰错时分批用餐。取餐时应

保持 2米以上的安全社交距离，宜采用分餐制，单人单桌分批用

餐。建议采取打包就餐、独立进餐、分时段就餐，就餐前一刻方

可摘下口罩，进餐过程中严禁随意交谈。严格餐具消毒，餐厅每

日消毒不少于 2次，对厨具、桌椅等高频使用部位适当增加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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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责任科室：综合科，配合部门：本部各科室、各入驻

单位）

二、人员管理要求

1.办事群众：凡进入政务大厅的办事群众必须规范佩戴口

罩、持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过“场所码”或“数字哨兵”

核验、测量体温正常后，方可进入大厅。若发现有红码、黄码和

发热等症状的办事群众，按照防控要求转移至临时隔离区处置。

工作人员做好记录（人员姓名、身份证件号、居住地址、体温检

测时间、体温度数、症状描述、现场处理措施和结果等），及时

上报，按照防控规范转移至临时隔离区处置。（责任科室：窗口

管理科）

2.工作人员：进政务大厅上岗工作人员必须规范佩戴口罩，

通过“数字哨兵”核验，持 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者，方可

进入政务大厅。工作人员上岗前，原则上需完成第三加强针疫苗

接种（除特殊情况）。强化工作人员防护指导，前台工作人员上

岗前必须规范佩戴 KN95/N95口罩，戴好手套和防护面罩，并做

好自我卫生消毒工作，做到“窗窗相隔、岗岗不串”。指定专人每

天汇总人员健康状况，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疑似新冠肺炎

症状，应及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置。（责任科室：综合科、窗口

管理科，配合部门：本部各科室、各入驻单位）

三、关于办事要求

1.提倡“网上办”“远程办”“快递办”“帮代办”“预约办”。提倡

非必要不到政务大厅办理；确需到大厅办理的，原则上采用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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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办事群众可以通过网上渠道和电话进行登记预约。开设老

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通道，可以现场预约办理业务。（责任

科室：窗口管理科，配合科室：信息技术科、网站运行科）

2.引导错峰办理，适当延长政务大厅服务时间。通过微信公

众号、张贴公告等方式发出温馨提示，宣传引导办事群众错峰办

理。设置志愿者、工作人员引导办事群众按照防疫要求进行排队

取号，及时动态掌握办事人员进出情况。为减少人员高峰时聚集，

适当延长工作时间（具体按市政府要求）。（责任科室：窗口管

理科，配合科室：综合科）

3.合理设置窗口，确保安全运转。各入驻窗口（综合窗口）

工作人员可实行 AB角轮班上岗，轮流交替。在保证政务服务大

厅各窗口能够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合理压缩窗口的前台席位和精

减窗口后台人员数量，保留适当的窗口，做到即来即办，减少大

厅工作人员聚集。（责任科室：窗口管理科，配合部门：各入驻

单位）

四、预防性消毒要求

1.政务大厅：在正式开门前，大厅按照上级文件或会议内容

精神消杀要求，进行二次全面消杀。加强宣传，及时公告正式受

理时间和疫情防控期间办事要求，提供预约办事平台信息。在中

午和下班后对政务大厅（含自助服务区）办公场所进出口等进行

严格的消毒。并采用紫外线消杀设备不间断巡回消杀。（责任科

室：综合科）

2.办公室：各入驻窗口单位的后台办公室和区政务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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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要加强开窗通风，每日至少通风 2 次，每次时间不低于 30

分钟。不能开窗通风或通风不良的，可使用电风扇、排风扇等机

械通风方式。加强清洁消毒，每日消毒不少于 3次。（责任科室：

综合科、窗口管理科，配合科室：本部各科室、各入驻单位办

公室）

3.会议室：应严格限制参会人数，线下会议不得超过 20人，

并且入座应间隔 1m 以上。会议时间不宜过长，建议控制在 60

分钟以内。在会议开始 30分钟前和会议结束后对场地进行消毒。

（责任科室：综合科）

4.室内公共区域：大厅接待办事区域、等候区域，重点加强

对桌椅和沙发消毒。每日消毒不少于 3次。做好各类自助终端的

清洁消毒，应至少保持每 2小时消毒一次的频率，可视使用人数

适当增加消毒频率，并做好消毒记录。在政务大厅入口处、总服

务台和自助服务台应主动提供免洗手消毒液。每天消毒楼梯扶手

和门把手不少于 4次。使用有盖垃圾桶，每天消毒 4次。公共厕

所的洗手水池、地面、便器等每天消毒不少于 4次。（责任科室：

综合科）

五、应急处置要求

完善区政务办应急情况的处置方案。按要求设置临时隔离

区。发现“场所码”“数字哨兵”异常（出现黄码、红码）、体温异

常情况，迅速将异常人员转移至临时隔离区，及时向区政务办值

班领导报告。同时根据区防疫部门要求，统一安排，配合做好后

续相关工作。（责任科室：综合科，配合科室：窗口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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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防疫物资保障要求

做好防疫物资储备和管理。根据区委区府安排，积极储备防

疫物资，确保物资充足、种类齐全（医用口罩、手套、防护面罩、

消毒剂等卫生防护器材和防控器具），并合理使用防疫资源。（责

任科室：综合科）

七、涉疫垃圾处置要求

妥善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涉疫垃圾和医疗废物处置工作。对防

疫过程产生的涉疫垃圾、医疗废物，按规范要求进行消杀后全部

装入黄色垃圾袋，采用“鹅颈结”封闭打结，并在垃圾袋外表面使

用 1000-2000mg/L含氯消毒剂消毒，落实规范、安全分类处理措

施。（责任科室：综合科）


